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公告

一、 接收调剂的专业(方向)、拟调剂招生计划及拟调剂复试名额

接收调剂专业代码

及名称

接收调剂方向代码及

名称
拟调剂招生计划 拟调剂复试名额

135100 艺术 01 音乐 2 6

注：具体调剂复试人数以实际接收调剂复试人数为准，具体调剂招生计划以实际

录取人数为准。

二、 调剂要求

1. 符合教育部和学校的调剂政策要求。

2. 初试成绩要求：

（1）在报考专业和调剂专业，均达到国家 A 类考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2）且不得低于我校接收调剂专业(方向)的复试分数线，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如下：

专业代码及名称 方向代码及名称 总分 政治 外语 业务课 1 业务课 2 备注

135100 艺术 01 音乐 350 40 40 90 90

3. 对考生报考专业、方向的要求：

135101 艺术（音乐）：声乐演唱、钢琴演奏、小提琴演奏、琵琶演奏，全日制

学习方式。

4. 对考生初试科目的要求：

业务课为中外音乐史、和声与曲式分析或相近科目。

5. 对考生本科专业的要求：

考生须为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专业为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等。

三、 调剂程序

接收调剂时间从发布通知之日起。

1. 申请从外校调入我校的考生，下载并填写《2020 年调剂外校硕士考生审批表》，

并须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12:00 前发送审批表电子版及“考生大学学习成绩单、

毕业论文、科研成果、竞赛获奖、发表论文、社会服务、考生个人简历及能代表



个 人 水 平 的 演 唱 （ 演 奏 ） 视 频 2 个 等 相 关 资 料 ” 发 至 邮 箱 ：

zhengl33@mail.sysu.edu.cn（邮件请以名字+联系电话命名，审批表扫描件应为单

独的 PDF 文件，考生其他相关资料应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

由我院审核、确定拟调剂复试名单后，将有调入单位意见和盖公章的审批表

送交研究生院复核。

* 视频拍摄说明：视频格式统一为 mp4，可选择竖屏或者横屏，拍摄画面只

允许出现考生 1 人，考生须素颜或淡妆、着正装，全身、全过程连续拍摄，考生

人脸、手指和乐器不得离开画面。整个过程一镜到底，不得切换镜头、不得使用

扩音设备、不得使用软件对声音进行修饰。拍摄演唱时，考生应正面、全身拍摄，

伴奏仅可采用钢琴伴奏（或钢琴伴奏录制的伴奏带），可清唱；拍摄钢琴演奏时，

应在钢琴侧面拍摄，确保清晰看到全部琴键以及考生上半身图像；拍摄其他乐器

演奏时，应正面拍摄，确保清晰看到考生上半身以及乐器。

2. 获得拟调剂复试资格的考生须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

（https://yz.chsi.com.cn/yztj/）上按要求完成调剂志愿的报名。

3. 我院将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上，对同意接收调剂复试的

考生发复试通知，考生须在调剂系统上及时确认是否同意接受并按要求参加我院

的调剂复试安排，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的，视同放弃。

四、 调剂复试

1. 获 得 拟 调 剂 复 试 资 格 的 考 生 名 单 将 在 学 院 网 站 另 行 公 布 （ 网 址 ：

art.sysu.edu.cn），请各位考生留意。

2. 调剂复试时间、地点等信息请密切留意我院官方网站（网址：art.sysu.edu.cn）、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https://yz.chsi.com.cn/yztj/）。

3. 调剂复试录取相关安排将与复试名单同时公布，请各位考生留意。

五、本通知未尽事项以教育部、我校研究生院有关文件为准。

六、调剂复试资格遴选和复试录取规则

学院根据考生提供的材料综合考虑并最终确定拟调剂复试资格考生名单。

复试录取规则参看《中山大学艺术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方案》



联系人：郑老师

电话：020-84113540，邮箱：zhengl33@mail.sysu.edu.cn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

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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